
16、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16.1 南通优棉濠晨纺织品有限公司



16.2 深圳市科瑞德电器有限公司



16.3 桂林市三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



16.4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昌达骨质瓷厂



16.5 佛山市欣莱时五金卫浴有限公司



16.6 扬州海天旅游制品有限公司



16.7 文安县三国塑料制品厂



16.8 上虞市安卓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



16.9 重庆海尔家电销售有限公司



16.10 扬州市名雅旅游用品厂



16.11 乌鲁木齐市东方壹缘商贸有限公司

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

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乌鲁木齐市东方壹缘商贸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3 年 11 年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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